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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三十次会议修订）第十八条、第十九条和第二十条规定，由本行业协会各成员约定联合制定的团体

标准，待相关制度完善后，向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申请为行业标准。 

《福建省甲醇清洁燃料燃具行业协会章程》规定：加入协会单位会员，其生产、经营的产品及过程

应符合本标准要求。因此本标准所有条款对协会单位会员是强制性的。 

本标准的编写按GB/T 1.1－2009规定。 

本标准由福建省甲醇清洁燃料燃具行业协会提出。 

本标准由福建省甲醇清洁燃料燃具行业协会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高全永、陈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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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用餐饮行业醇基液体燃料安全使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醇基液体燃料在商用餐饮行业中安全使用的技术规范，包括：醇基液体燃料调配、供

应、运输、贮存、使用等环节的管理；燃烧器具和供油容器的质量、日常使用、保养、维修、判废；以

及使用过程中出现事故的处理等。 

本标准适用于以醇类为主体与改善性能的添加剂调配而成的醇基液体燃料。 

本标准仅适用于商用餐饮行业烹饪用燃具使用醇基液体燃料的过程。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325（所有部分）  包装容器 钢桶 

GB/T 384  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510  石油产品凝点测定法 

GB/T 511  石油产品和添加剂杂质测定法（重量法） 

GB/T 611  化学试剂 密度测定通用方法 

GB 1589  道路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及质量限值 

GB/T 3280  不锈钢冷轧钢板和钢带 

GB/T 5332  可燃液体和气体引燃温度试验方法 

GB/T 6536  石油产品常压蒸馏特性测定法 

GB/T 6986  石油浊点测定法 

GB/T 7306（所有部分）  55°密封管螺纹 

GB/T 7307  55°非密封管螺纹 

GB 968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不锈钢制品 

GB/T 9724  化学试剂 pH值测定通则 

GB/T 11170  不锈钢 多元素含量的测定 火花放电原子发射光谱法（常规法） 

GB 12463  危险货物运输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 16663  醇基液体燃料 

GB 18145  陶瓷片密封水嘴 

GB 18565  道路运输车辆综合性能要求和检验方法 

GB 50074  石油库设计规范 

GB 50140-2005  建筑灭火器配置规范 

JT/T 198  营运车辆技术等级划分和评定要求 

NY 312-1997  醇基民用燃料灶具 

SH/T 0689  轻质烃及发动机燃料和其他油品的总硫含量测定法（紫外荧光法） 

《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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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化学品产品生产许可证实施细则（六）（危险化学品有机产品部分）》 

3 术语及其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醇基液体燃料 alcohol base liquid fuel  

以醇类为主体加入适量的添加剂，用于商用餐饮行业烹饪燃具燃烧使用的液体燃料，属于生物质液

体燃料的衍生品。 

3.2  

燃具 burning equipment 

在商用餐饮行业中由专门人员（厨师）操作、使用的以醇基液体燃料为燃料的烹饪器具。按照燃料

燃烧方式分为雾化式燃具和气化式燃具。 

3.3  

雾化式燃具 burning equipment of atomizing  

采用油泵增压或风机鼓风方式使醇基液体燃料雾化成微小液滴后燃烧的燃具。 

3.4  

气化式燃具 burning equipment of vaporizing 

采用电加热方式使醇基液体燃料形成气体后燃烧的燃具。 

3.5  

燃料容器 fuel cartridge 

贮存醇基液体燃料并通过管道供给燃具使用的专用容器。 

3.6  

燃料生产者 producer of fuel 

调配醇基液体燃料的单位。 

3.7  

燃料经营者 operator of fuel 

供应、销售醇基液体燃料的单位。 

3.8  

燃具和燃料容器生产者 producer of burning equipment and fuel cartridge 

生产醇基液体燃料燃具、燃料容器等设备的单位，也包括现场安装、调试的单位。 

3.9  

终端用户 end user 

取得餐饮行业法定营业执照，具有固定经营场所，在专用厨房使用醇基液体燃料燃具的单位（含企

事业单位专业食堂）。 

3.10  

燃料运输者 transporter of fuel 

将醇基液体燃料从燃料生产者或贮存仓库运输到终端用户处，并灌注至燃料容器的单位或人员。 

3.11  

监督检查者 inspector 

由福建省甲醇清洁燃料燃具行业协会委派，经专业培训,对终端用户使用的燃具、燃料容器等系统

进行检查的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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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通用技术要求 

4.1 醇基液体燃料的生产者、经营者、运输者以及燃具和燃料容器的生产者、终端用户应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及规章规定；法定需要取得行政许可的事项，应依法取得相关许可后方可进行。 

4.2 燃具（含燃料容器）在正常使用醇基液体燃料的条件下，不得对终端用户的生命和健康构成危害，

不得对终端用户的财产造成损失，不得对环境造成污染。 

5 醇基液体燃料技术要求 

5.1 生产要求 

5.1.1 原料 

醇基液体燃料应使用醇类为主体原料，应为符合国家相关标准的产品，每批产品应随付合格证明书

和检验报告；进口产品应随货提供进口海关证明及检验检疫证书。 

5.1.2 调配 

调配醇基液体燃料的单位应取得相关化学品的经营范围，具有固定场所、设施和设备、检测能力（含

委托分包）以及必要的管理人员、生产人员和检验人员，具体要求参照《危险化学品产品生产许可证实

施细则（六）（危险化学品有机产品部分）》中工业用甲醇的企业实地核查办法要求（调合工艺），可

参见附录A的要求进行检查。 

5.2 产品质量要求 

5.2.1 一般要求 

调配出的醇基液体燃料成品应符合GB 16663标准规定。 

5.2.2 特殊要求 

5.2.2.1 雾化式燃具使用的醇基液体燃料还应符合表 1的规定，每批成品应经检验合格付合格证及检

验报告单方可出厂，产品名称应标识为：醇基液体燃料（雾化式燃具适用）。 

表1 雾化式燃具使用的醇基液体燃料特殊要求 

序号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 

1 感官 —— 
均匀透明液体，无分

层 
肉眼目测 

2 气味 —— 无恶臭 嗅觉 

3 醇含量 % 80～90 

GB/T 31776（出厂检

验按 GB 16663-1996

中简易法） 

4 密度（20℃） g/cm
3
 0.80～0.82 GB/T 611 

5 机械杂质 % ≤0.005 GB/T 511 

6 凝点 ℃ ＜-30 GB/T 510 

7 pH 值 —— 6～8 GB/T 9724 

8 引燃温度 ℃ ＞250 GB/T 5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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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续） 

序号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 

9 50%馏出温度 ℃ ＜80 GB/T 6536 

10 总硫含量 % ＜0.001 SH/T 0689 

11 稳定性（-20℃） —— 不分层 GB/T 6986 

12 低热值 kJ/kg ＞16750 GB/T 384 

13 甲醛试验 —— 品红不呈蓝色 肉眼目测 

5.2.2.2 气化式燃具使用的醇基液体燃料还应符合表 2的规定，每批成品应经检验合格付合格证及检

验报告单方可出厂，产品名称应标识为：醇基液体燃料（气化式燃具适用）。 

表2 气化式燃具使用的醇基液体燃料特殊要求 

序号 项目 单位 技术指标 试验方法 

1 感官 —— 
均匀透明液体，无分

层 
肉眼目测 

2 气味 —— 无恶臭 嗅觉 

3 醇含量 % ＞90 

GB/T 31776（出厂检

验按 GB 16663-1996

中简易法） 

4 密度（20℃） g/cm
3
 0.78～0.80 GB/T 611 

5 机械杂质 % ≤0.005 GB/T 511 

6 凝点 ℃ ＜-30 GB/T 510 

7 pH 值 —— 6～8 GB/T 9724 

8 引燃温度 ℃ ＞220 GB/T 5332 

9 50%馏出温度 ℃ ＜80 GB/T 6536 

10 总硫含量 % ＜0.001 SH/T 0689 

11 稳定性（-20℃） —— 不分层 GB/T6986 

12 低热值 kJ/kg ＞21000 GB/T 384 

13 甲醛试验 —— 品红不呈蓝色 肉眼目测 

5.3 检验要求 

5.3.1 型式检验 

5.3.1.1 醇基燃料生产应按下述要求进行型式检验： 

——初次生产时： 

——原料、配方或工艺作变动时； 

——正常生产每二年至少进行一次； 

——国家质量监督或安全监督管理机关执法需要时。 

5.3.1.2 型式检验项目按 GB 16663及表 1、表 2规定的项目进行全检。 

5.3.1.3 型式检验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5.3.1.4 型式检验不合格不得生产，应整改后重新送检合格，方可生产。 

5.3.2 出厂检验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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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1 生产的每批醇基液体燃料均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醇含量（酒精计法）、

密度、引燃温度和甲醛试验。 

5.3.2.2 出厂检验应在实验室进行，实验室应具备出厂检验项目所规定的检验能力，仪器设备均应在

校准/检定周期内。 

5.3.2.3 出厂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 

5.4 贮存要求 

5.4.1 原料的贮存 

醇类原料及添加剂应贮存在专用化学品仓库，应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规定。 

5.4.2 成品的贮存 

5.4.2.1 生产场所贮存 

5.4.2.1.1 醇基液体燃料调配成品贮存仓库的规划、设计、建设、施工应按照 GB 50074的规定。 

5.4.2.1.2 每个储罐容量不得大于 500m3，应采用钢制储罐。 

5.4.2.1.3 储罐应密闭，应设置带有阻火器和呼吸阀的通气管。 

5.4.2.1.4 储罐应进行防静电接地，需进入危险环境操作的地方（如取样器附近、罐入口、泵房入口

等）应设置消除人体静电的设施。 

5.4.2.1.5 储罐内壁应光滑，罐内不得有存在易引起放电的突出物和未接地的浮动物。 

5.4.2.1.6 储罐区应禁止烟火及使用手机等电器设备。 

5.4.2.2 经营场所贮存 

5.4.2.2.1 经营者不得在居民区贮存醇基液体燃料，贮存区应与公共及商业区或居住人员稠密区保持

500m以上距离。 

5.4.2.2.2 贮存区应设置在独立的室内，室内面积不得小于 60m2，每 60m2存放容量不得超过 1m3，贮

存区不得进行任何明火活动。 

5.4.2.2.3 贮存容器应采用 GB/T 325规定的钢桶。 

5.4.2.2.4 贮存区应设置完善的消防设施。 

5.4.2.3 终端用户贮存 

5.4.2.3.1 终端用户应设置专门燃料容器进行贮存，燃料容器应专门设置在厨房以外的独立专用库房

内（可采用物理隔离方式），并采用硬质金属管输送至燃具，输送距离不得大于 200m。 

5.4.2.3.2 专用库房面积不得小于 2m2，墙体应采用防火隔断，并设有常闭防火门。 

5.4.2.3.3 贮存区应设置完善的消防设施。 

5.5 运输要求 

5.5.1 醇类原料运输 

5.5.1.1 醇类原料从生产厂到醇基液体燃料调配企业的运输可采用轮船、火车、汽车等运输工具。 

5.5.1.2 运输过程应依据《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由取得相应资质的运输单位承担。 

5.5.2 配送运输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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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2.1 醇基液体燃料从调配单位储罐到经营单位贮存区或从经营单位贮存区到使用者燃料箱应采用

汽车运输方式。 

5.5.2.2 从事醇基液体燃料道路运输的燃料运输者应通过行业主管部门的资质认定，取得有效期限内

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经营许可证》方可承担运输工作。 

5.5.2.3 燃料道路运输企业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应当经交通运输主管部

门考核合格，取得从业资格。 

5.5.2.4 应使用专用车辆运输，专车专用，并有明显标志。专用车辆技术性能应符合 GB l8565的规定，

车辆外廓尺寸、轴荷和载质量应符合 GB 1589的规定，车辆技术等级达到 JT／T198规定的一级技术等

级。 

5.5.2.5 醇基液体燃料的装卸作业应当遵守安全作业标准、规程和制度，并在装卸管理人员的现场指

挥或者监控下进行。 

5.5.2.6 用于运输醇基液体燃料的槽罐以及其他容器应当封口严密，能够防止醇基液体燃料在运输过

程中因温度、湿度或者压力的变化发生渗漏、洒漏；槽罐以及其他容器的溢流和泄压装置应当设置准确、

启闭灵活。 

5.5.2.7 运输醇基液体燃料的驾驶人员、船员、装卸管理人员、押运人员、申报人员，应当了解醇基

液体燃料特性及其包装物、容器的使用要求和出现危险情况时的应急处置方法。 

5.5.2.8 通过道路运输醇基液体燃料的，托运人应当委托依法取得危险货物道路运输许可的企业承运。 

5.5.2.9 通过道路运输醇基液体燃料的，应当按照运输车辆的核定载质量装载醇基液体燃料，不得超

载。 

5.5.2.10 运输醇基液体燃料途中因住宿或者发生影响正常运输的情况，需要较长时间停车的，驾驶人

员、押运人员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防范措施。 

5.5.2.11 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醇基液体燃料的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的区

域。 

5.5.2.12 在运输中，包装应牢固。包装应符合 GB 12463的规定。 

5.5.2.13 运输车辆应有消防安全设施，车辆应当安装 GPS卫星定位系统。 

5.5.2.14 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应当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 

5.5.2.15 直接从事道路醇基液体燃料运输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 员、押运人员，必须掌握道路危

险货物运输的有关知识，并经企业所在地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从业资

格证。 

5.5.2.16 禁止使用报废的、擅自改装的、检测不合格的、车辆技术状况达不到一级的和其它不符合国

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醇基液体燃料运输。除铰接列车、具有特殊装置的大型物件运输专用车辆外，严

禁使用普通货车从事醇基液体燃料运输；禁止使用移动罐体(罐式集装除外)从事醇基液体燃料运输。 

5.5.2.17 少量运输、配送可按国家相关行政机构规定的豁免量执行。 

5.6 灌注要求 

5.6.1 醇基液体燃料灌注至终端用户燃料容器严禁采用人工或机械搬运重力自流式加注方式。 

5.6.2 灌注作业时应关闭燃料容器出口阀门，严禁终端用户使用燃具。 

5.6.3 灌注方式为密闭式加注，灌注前应检查加注设备及辅助设施的性能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5.6.4 灌注过程应由具有从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加注，在燃料的灌注作业区应设置警告标志，必要时应

设置路障，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灌注作业区，一般安全距离为 20m。 

5.6.5 进入灌注作业区应遵守下列安全规定： 

——禁止随身携带火种和手机； 

——严禁吸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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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着防静电的工作服和不带铁钉的工作鞋； 

——现场应备好消防器材。 

5.6.6 灌注输送泵的电机及辅助电气应为防爆型电气。 

5.6.7 灌注作业时运输的机动车辆应熄火，雷雨天气加注时，应确认避雷电、防湿潮措施有效，同时停

止作业。 

5.6.8 灌注过程中，加注管管口至燃料容器底部距离不得大于 200mm，以防喷溅产生静电。在卸料管管

口未浸入液面前，其流速应限制在 1m/s以内。 

5.6.9 在灌注作业过程中，加注人员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同时应注视容器的液位，当容量达 90%，

立即停止加注醇基液体燃料。  

5.6.10 灌注场所，燃料容器应配置溢流管，在加注时，燃料容器与车载燃料罐（箱）相连，溢满时流

回车载燃料罐（箱），以防止其溢流。 

5.6.11 灌注完毕后，作业现场如有残留醇基液体燃料必须及时用清水冲洗干净。 

6 燃具技术要求 

6.1 生产要求 

燃具生产者应取得相关营业执照，具有固定场所、设施和设备、检测能力（含委托分包）以及必要

的管理人员、生产人员和检验人员，具备对生产的产品承担质量责任。生产的产品为只提供给商用餐饮

行业烹饪使用的醇基燃料中餐商用炒菜灶（简称炒菜灶）。 

6.2 产品质量要求 

6.2.1 通用要求 

6.2.1.1 结构要求 

6.2.1.1.1 炒菜灶与外部设施的分界为:与燃料容器连接的输送管路连接的第一个螺纹端面、与外部供

水管连接的第一个螺纹端面、一级烟道端面(无一级烟道的炒菜灶除外)。 

6.2.1.1.2 炒菜灶灶体外形结构尺寸宜为: 

a) 灶体高度(地面至锅支架上平面距离)750mm～850mm； 

b) 灶体前沿至主火燃烧器中心的距离小于等于 450mm； 

c) 灶面宽度小于等于 1200mm。 

6.2.1.1.3 炒菜灶结构应安全、坚固、耐用，并保证炒菜灶在正常运输、安装、操作时不应有损坏或

变形。 

6.2.1.1.4 炒菜灶在正常使用和维护时应稳定，不应移动、倾斜、翻倒。 

6.2.1.1.5 炒菜灶可运动零部件动作应准确、灵活，所有部件应易于清扫和维修，不应有滞留食物的

凹陷或死角，可触及的部位表面应光滑。 

6.2.1.1.6 需要拆卸维护、保养的部件应能使用普通工具装卸。需拆下维护的部件应进行专门设计，

以保证正确、容易、安全地装回。 

6.2.1.1.7 炒菜灶部件间采用螺钉、螺母、铆钉等方式的连接应牢固，使用中不应松动。 

6.2.1.1.8 炒菜灶电气部件外壳防护等级应为 IP24。 

6.2.1.2 燃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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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2.1 醇基液体燃料输送管应设在不易受腐蚀和过热的位置，并固定在灶体上，灶体左右两侧均

应能与外部供燃料管连接，其中不使用的一端应进行密封，且只能用专用工具打开。燃料管路中不应使

用熔点低于 450℃的焊接连接方式。 

6.2.1.2.2 炒菜灶进料管与外部燃料输送管应采用硬管连接，且应采用管螺纹连接方式，管螺纹应符

合 GB/T 7306和 GB/T 7307 的规定，且进料管连接处距地面净高宜大于 200mm。 

6.2.1.2.3 点火应采用电点火器点火，燃料输送管内径不应小于 4 mm，其结构应能防止被异物堵塞。 

6.2.1.2.4 在通往燃烧器的任一燃料管路上，应设置不少于两道可关闭的 C级阀门，两道阀门的功能

应互为独立。装有燃料自动阀的炒菜灶，应在自动阀之前安装手动式快速切断阀。燃料开关阀门宜采用

旋塞阀或球阀，且应带限位结构，开、关标识应明显、清晰。有多个阀门时，应有便于识别的标识。 

6.2.1.2.5 炒菜灶内部燃料管路上不应设置用于调节额定热负荷的阀门。 

6.2.1.2.6 电点火装置的两个点火电极之间的间距、电极与点火燃烧器之间、点火燃烧器与燃烧器火

孔之间的相对位置应准确固定，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不应移动。 

6.2.1.2.7 燃料喷嘴与燃烧器的引射器的位置应相对固定，并易于装卸。 

6.2.1.2.8 燃烧器的结构应坚固，易于装卸、清扫和维修，燃烧器的火孔布置应均匀，不应发生影响

使用的变形；燃烧器、电点火装置等部件的相对位置应准确固定，在正常使用中不应松动和脱落。 

6.2.1.3 空气供应系统 

6.2.1.3.1 空气供应系统应保证在运行和维护时，不应发生堵塞和非正常调节。 

6.2.1.3.2 使用风机供应空气时，风机应安装稳固，工作时不应发生滑动，并且应位于不易受腐蚀、

过热，易保养、清洁之处，风机转动部件应装有防护网或保护罩。 

6.2.1.3.3 燃烧器调风装置的旋钮或手柄应设置在便于操作的部位，并应清晰地标有开、关位置及调

节方向，且应坚固耐用，操作简便，易于调节，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应自行滑动。 

6.2.1.4 排烟系统 

6.2.1.4.1 炒菜灶的一级烟道应凸出灶体。 

6.2.1.4.2 炒菜灶排烟系统应具备防止堵塞的保护装置。 

6.2.1.5 水系统 

6.2.1.5.1 进水接头应设在不易受腐蚀且便于安装的位置，并应采用管螺纹连接，管螺纹应符合 GB/T 

7306和 GB/T 7307的规定。 

6.2.1.5.2 炒菜灶宜设置水龙头和排水槽，且应与灶体固定连接，水龙头应符合 GB 18145的规定，排

水出口应设过滤装置。 

6.2.1.6 电气系统 

6.2.1.6.1 炒菜灶在正常使用状态时，水不应浸到带电部位，也不应由外部软线连接处浸人到器件内。 

6.2.1.6.2 装在炒菜灶外壳上的电源开关应采取防水措施，安装部位防护等级应为 IPX4。 

6.2.1.6.3 点火器高压带电部件与非带电金属部件之间的距离应大于点火电极之间的距离，点火操作

时不应发生漏电，手可能接触的高压带电部位应进行良好的绝缘。 

6.2.1.6.4 点火电极导线应尽量缩短并加以固定，必要处应采取绝缘、隔热等措施。 

6.2.1.7 材料 

6.2.1.7.1 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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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7.1.1 炒菜灶的各零部件材料应能承受正常使用条件下的温度和荷载。 

6.2.1.7.1.2 炒菜灶的隔热、密封应使用不含石棉成分的材料。材料性能应为不燃或在 1 min内自然

熄灭。 

6.2.1.7.1.3 与食品直接接触的部件及有可能接触的部件，应使用耐腐蚀、不污染食物、对人体无害

的材料。 

6.2.1.7.1.4 炒菜灶各零部件材料应附有生产单位的质量证明书，炒菜灶制造单位应按质量证明书对

材料进行验收，必要时应进行复验。 

6.2.1.7.2 金属材料 

6.2.1.7.2.1 炒菜灶各金属部件(耐腐蚀性的材料除外)应进行电镀、喷漆或其他合适的防腐表面处理。 

6.2.1.7.2.2 炒菜灶的台面、挡水板和尾锅材料应选用不锈钢，且尾锅材质应符合 GB 9684的规定。

化学成分应符合 GB/T 3280 的规定，化学成分的测试方法应符合 GB/T 11170的规定。 

6.2.1.7.2.3 炒菜灶的各金属部件厚度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3 炒菜灶各金属部件的厚度 

                                                                        单位为毫米 

项目 实际厚度 

台面 ≥1.08 

左右、前后侧挡水板 ≥1.08 

后背板、前操作面板 ≥0.90 

左右侧板 ≥0.72 

6.2.1.8 外观要求 

炒菜灶外壳应平整、光洁、易清洗，表面应无明显缺陷，标识明显、清晰。 

6.2.1.9 密封性 

6.2.1.9.1 燃料系统在关闭燃烧器前阀门的情况下，从与燃料容器连接的输送管路连接处通入 0.5MPa

的水压，保压 5min,不得出现任何渗漏。 

6.2.1.9.2 水系统在水嘴关闭的情况下，从进水口通入 0.5MPa的水压，保压 5min,不得出现任何渗漏。 

6.2.1.10 表面温度 

炒菜灶在与使用人员易接触部件的表面，最高温度不得大于65℃。 

6.2.1.11 电气安全 

6.2.1.11.1 电气强度 

——电源插头 L端(或 N端)与外壳之间在 1250 V电压下，基本绝缘应无击穿； 

——电源插头 L端(或 N端)与变压器外露硅钢片之间在 1750 V电压下，附加绝缘应无击穿； 

——电源插头 L端(或 N端)与插头外表面之间在 3000 V电压下，加强绝缘应无击穿。 

6.2.1.11.2 内部布线： 

——黄绿线只能作为接地线使用； 

——不应与尖锐边缘接触； 

——施加 50N 的拉力，不应松动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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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11.3 电源连接防护 

——电源线实际截面积应大于 0.75mm
2
； 

——电源线应采用 Y型或 Z型连接方式； 

——不应与尖锐边缘接触; 

——应有一根黄/绿芯线连接在接地端子和擂头的接地触点之间； 

——带有附加绝缘的电源线应采用橡胶或 PVC电缆 

6.2.1.11.4 接地措施应符合下述规定： 

——风机及带电部件的外壳应有接地装置； 

——接线端子对外壳接地电阻应小于 0.1Ω。 

6.2.1.11.5 带电部位与可能接触的金属部位之间，爬电距离应大于 4mm。 

6.2.2 特殊要求 

6.2.2.1 雾化式灶具 

6.2.2.1.1 雾化式灶具为安装雾化装置采用对醇基液体燃料进行雾化后燃烧的炒菜灶，采用符合表 1

规定的醇基液体燃料进行试验时，灶具性能应符合表 4规定。 

6.2.2.1.2 每台雾化式灶具应经检验合格付合格证方可出厂，产品名称应标识为：雾化式醇基燃料中

餐商用炒菜灶。其铭牌应标识火眼数量（火眼数量为 1个的，可不标识）及主火额定热负荷和总额定热

负荷（单位 kW，取整数）。 

表4 雾化式灶具特殊要求 

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热负荷准确度 

1、燃烧器的实测热负荷与标识的热负荷的偏差不大于±10%； 

2、当燃烧器全部工作时，实测的总热负荷与各燃烧器在同一

状态单独工作时的热负荷之和的百分比值，应为 90%以上。
a
 

NY 312-1997 中 5.6、5.7 

2 燃烧稳定性 

1、燃烧器的火焰应均匀，点火后，火焰应在 8s 内传遍所有

火孔； 

2、在稳定供应醇基液体燃料的状态下，火焰燃烧应稳定，不

得产生黄焰、回火、脱火及离焰； 

3、在稳定供应醇基液体燃料的状态下，燃烧器的火焰与灶面

平行的风速为 1m/s～1.5m/s 的风力影响下，不得产生回火或

熄火； 

4、小火燃烧稳定性：3min 内无断焰回火； 

5、在标识热负荷下使用时，热效率不应小于 25%； 

6、在灶具正面水平距离 0.7m 处，燃烧器噪声应小于 85dB(A)。 

NY 312-1997 中 5.8、5.9、

5.10、5.11、5.12、5.14 

3 电点火 

1、灶具的电点火装置应安全可靠，在启动 10 次中，其点燃

次数不得少于 8 次，且不得连续 2 次点不着火； 

2、电点火器输入电压应不大于 220V； 

3、点火电极点火处，应不接触火焰； 

4、点火装置带电部分的绝缘体与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绝缘电

阻不得小于 1MΩ。 

NY 312-1997 中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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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续） 

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4 熄火 

1、关闭醇基液体燃料供应阀门后，燃烧器应在 10s 内熄火； 

2、未开启醇基液体燃料供应阀门时，启动电点火装置，燃烧

器不得燃烧。 

目测检查 

5 燃烧废气 

1、当燃烧器全部工作时（工作时间不少于 30min），厨房内空

气中有害气体的最高浓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d) 甲醇≤5mg/m
3
； 

e) 甲醛≤0.13mg/m
3
； 

f) 氮氧化合物≤0.5mg/m
3
； 

g) 一氧化碳≤25mg/m
3
； 

h) 二氧化硫≤1mg/m
3
。 

NY 312-1997 中 5.13 

a  
条不适用雾化式醇基燃料炊用大锅灶。 

6.2.2.2 气化式灶具 

6.2.2.2.1 气化式灶具为安装电加热气化装置采用对醇基液体燃料进行气化后燃烧的炒菜灶，采用符

合表 2规定的醇基液体燃料进行试验时，灶具性能应符合表 5规定。 

6.2.2.2.2 每台气化式灶具应经检验合格付合格证方可出厂，产品名称应标识为：气化式醇基燃料中

餐商用炒菜灶。其铭牌应标识火眼数量（火眼数量为 1个的，可不标识）及主火额定热负荷和总额定热

负荷（单位 kW，取整数）。 

表5 气化式灶具特殊要求 

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1 热负荷准确度 

1、燃烧器的实测热负荷 

与标识的热负荷的偏差不大于±10%； 

2、当燃烧器全部工作时，实测的总热负荷与各个燃烧器在同

一状态下单独工作时实测的热负荷之和的百分比值，应为 90%

以上。
a
 

NY 312-1997 中 5.6、5.7 

2 燃烧稳定性 

1、燃烧器的火焰应均匀，点火后，火焰应在 6s 内传遍所有

火孔； 

2、在稳定供应醇基液体燃料的状态下，火焰燃烧应稳定，不

得产生黄焰、回火、脱火及离焰； 

3、在稳定供应醇基液体燃料的状态下，燃烧器的火焰与灶面

平行的风速为 1m/s～1.5m/s 的风力影响下，不得产生回火或

熄火； 

4、小火燃烧稳定性：3min 内无断焰回火； 

5、在标识热负荷下使用时，热效率不应小于 30%； 

6、在灶具正面水平距离 0.7m 处，燃烧器噪声应小于 85dB(A)。 

NY 312-1997 中 5.8、5.9、

5.10、5.11、5.12、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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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续） 

序号 检测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3 电点火 

1、灶具的电点火装置应安全可靠，在启动 10 次中，其点燃

次数不得少于 8 次，且不得连续 2 次点不着火； 

2、电点火器输入电压应不大于 220V； 

3、点火电极点火处，应不接触火焰； 

4、点火装置带电部分的绝缘体与不带电的金属部分，绝缘电

阻不得小于 1MΩ。 

NY 312-1997 中 5.17 

4 气化装置 气化装置加热温度范围应在 130℃～170℃之间。 采用点温计进行测量 

5 熄火 

1、关闭醇基液体燃料供应阀门后，燃烧器应在 6s 内熄火； 

2、未开启醇基液体燃料供应阀门时，启动电点火装置，燃烧

器不得燃烧。 

目测检查 

6 燃烧废气 

1、当燃烧器全部工作时（工作时间不少于 30min），厨房内空

气中有害气体的最高浓度应符合下列规定： 

a) 甲醇≤5mg/m
3
； 

b) 甲醛≤0.13mg/m
3
； 

c) 氮氧化合物≤0.5mg/m
3
； 

d) 一氧化碳≤25mg/m
3
； 

e) 二氧化硫≤1mg/m
3
。 

NY 312-1997 中 5.13 

a  
条不适用雾化式醇基燃料炊用大锅灶。 

6.3 检验要求 

6.3.1 型式检验 

6.3.1.1 灶具生产应按下述要求进行型式检验： 

a) 初次生产时； 

b) 结构或工艺作变动时； 

c) 正常生产每二年至少进行一次； 

d) 国家质量监督机关执法需要时。 

6.3.1.2 型式检验项目依灶具结构按本标准规定的型式检验项目进行检验。 

6.3.1.3 型式检验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6.3.1.4 型式检验不合格不得生产，应整改后重新送检合格，方可生产。 

6.3.2 出厂检验 

6.3.2.1 生产的每台灶具均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包括表 4或表 5规定的项目（燃烧废气可

在安装现场或年度检查时进行检测）。 

6.3.2.2 出厂检验可由生产单位质量检验部门进行，出厂检验合格后，核发合格证明方可出厂。 

6.4 安装要求 

6.4.1 燃具应有生产企业或协会认定的专业安装人员进行安装，安装后应按出厂检验要求进行检验，

并保留检验记录。 

6.4.2 燃具安装后应对使用者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由协会核发操作作业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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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燃具安装后宜委托具备相关检测能力的机构对厨房内燃烧废气进行检测，并按每年一次周期进

行检测。 

6.5 使用规则 

6.5.1 用户使用时应遵循以下安全规则： 

——点火前，打开燃料箱开关并检查开关及管路有无漏液现象； 

——点燃引火棒再打开燃烧器开关； 

——燃料流入燃烧器内开始点火，燃料流入不宜过多； 

——燃料引燃后逐步加大风门风量并调节油阀，风和燃料要匹配，调节到最佳状态使用； 

——根据需要随时调控火势，以便节省燃料； 

——停火后，关闭燃烧器阀门、燃料容器阀门，防止燃料外溢。 

6.5.2 严禁将醇基液体燃料用于消费者单独使用的火锅、煎盘等燃具。 

7 燃料容器生产和使用要求 

7.1 燃料容器质量要求 

7.1.1 燃料容器的容积应小于 0.98m
3
，其储量不得超过容积的 90%。 

7.1.2 燃料容器应为立式圆柱形或方形的密闭式储罐。 

7.1.3 燃料容器罐体采用不锈钢应选用奥氏体型不锈钢（0Cr17Ni11M02、00Cr17Ni14M02、0Cr18Ni9、

00Cr18Ni10、1Cr18Ni9Ti、0Cr19Ni9和 1Cr18Ni9或其它同类国外牌号）焊接而成，最小壁厚不得小于

1.5mm。 

7.1.4 燃料容器应配备防静电接地装置、可视液位计、呼吸阀、溢满回收装置、机械式出口总开关阀

门等装置。 

7.1.5 泄漏试验：燃料箱注满水（水加至容量的 100%），静置 24h后，不得出现渗漏现象。 

7.1.6 燃料容器上应设置永久、醒目标签，标签内容包括（不限于）： 

——贮存介质为：醇基液体燃料； 

——容量及安全储量； 

——安全使用方式； 

——介质燃烧扑灭方式； 

——生产企业名称、地址、联系电话； 

——生产时间、安装时间及检查时间和周期； 

——安全标志。 

7.2 型式检验 

7.2.1 燃料容器生产应按下述要求进行型式检验： 

a) 初次生产时； 

b) 结构或工艺作变动时； 

c) 正常生产每二年至少进行一次； 

d) 国家质量监督机关执法需要时。 

7.2.2 型式检验项目按本标准规定的项目进行全检。 

7.2.3 型式检验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7.2.4 型式检验不合格不得生产，应整改后重新送检合格，方可生产。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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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出厂检验 

7.3.1 生产的每个燃料容器均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为除不锈钢材质外的本标准规定的项目。 

7.3.2 出厂检验可由生产单位质量检验部门进行，出厂检验合格后，核发合格证明方可出厂。 

7.4 安装要求 

7.4.1 燃料容器应安装在 5.4.2.3规定的地点，应采用固定式安装，安装应牢固，不得有倾覆现象，

安装后燃料箱箱体最高位置不得高于安装地面 2.2m（不含突出部件高度）。 

7.4.2 室内装设应有良好通风，通风不好的，应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和防爆风机，室外装设应采取防

雨水、放曝晒、防盗等措施。 

7.4.3 燃料容器、管路、阀门系统应严密，不得有液、气泄漏，阀门、管道连接处应选用不泄漏型的

密封材料。 

7.4.4 储存间所有电气设备、辅助设施应为防爆型，应按 GB 50140-2005 的要求，配备相应灭火器材。 

7.4.5 燃料容器应有生产企业或协会认定的专业安装人员进行安装，安装后应按出厂检验要求进行检

验，并保留检验记录。 

7.4.6 燃具安装后应对终端用户进行安全、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后由协会核发操作作业证。 

7.5 使用规则 

7.5.1 燃具使用后应立即将燃料容器出口总阀门关闭，采用“即用即开、用完即关”的安全原则。 

7.5.2 使用单位岗位操作人员每天应检查阀门、开关等控制装置的安全情况，使用单位每月组织管理、

专业、操作人员集中开展一次检查，主要检查燃料容器、管路、呼吸阀、密封垫等安全情况，检查应做

好记录并存档。 

8 经营管理 

8.1 协会应对醇基液体燃料调配和醇基液体燃料燃具及燃料容器的生产单位进行资质审核认定，审核

合格后，生产单位方可进入协会会员单位开展经营活动。 

8.2 协会应对醇基液体燃料燃具及燃料容器的安装、检验/检查人员进行培训、考核，核发资质证书。

安装、检验/检查人员应取得资质证书后方可上岗。 

9 监督检查 

9.1 协会应每年对会员单位的醇基液体燃料调配、燃具生产、燃料容器生产单位进行年度考核，对考

核不合格的给予整改通知，限期整改，并将检查结果报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9.2 协会应每年对终端用户的燃具、燃料容器配合相关行政职能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经检查使用期限

在保修期限以内的器具，出现质量问题，由原生产厂家无偿进行修复；保修期限以外的由原生产厂家进

行修理或由协会推荐厂家进行维修，维修费用由终端用户承担。经修复后，仍不合格的器具由协会发函，

要求使用者拆除停用。如使用者仍旧使用的，协会按程序上报相关行政主管部门，且明确告知出现事故

责任由使用者全部承担。 

10 事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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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燃具事故处理应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重大事故处理应按有关规定进行；由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

进行调查处理。 

10.2 第一见证人应保护好现场，并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勘察现场、封存燃具、燃料容器及输送管道。 

10.3 处理燃具器具，燃料容器、输送管道等事故时，应按与燃具器具有关的规章、标准，对事故做出

四个技术鉴定证书： 

——安装使用现场的安全检查； 

——燃具器具的安装、使用、维修和年度检查； 

——醇基液体燃料的质量； 

——燃具器具的质量。 

10.4 由于违反规定造成的伤害和财产损失，其责任和赔偿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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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醇基液体燃料调合现场检查细则 

A.1 实地核查结论的判定原则 

A.1.1 本办法进行判定核查结论的内容：一、质量管理职责，二、生产资源提供，三、人力资源要求，

四、技术文件管理，五、过程质量管理，六、产品质量检验，七、安全防护共7章26条40款。 

A.1.2 项目结论的判定： 

a) 否决项目结论分为“符合”和“不符合”（否决项目在本办法中标注*）。否决项目为 2.1 生

产设施、2.2设备工装的 2.2.1款、2.3测量设备的 2.3.1款、6.3出厂检验共 4款； 

b) 非否决项目结论分为“符合”、“轻微缺陷”、“不符合”、“此项不适用”（非否决项目在

本办法中不标注*）。非否决项目共 36款。 

A.1.3 核查结论的确定原则：否决项目全部符合，非否决项目中轻微缺陷不超过8款，且无不符合项，

核查结论为合格。否则核查结论为不合格。 

A.1.4 审查组依据本办法对企业实地核查后，填写《醇基液体燃料调合企业实地核查报告》和《企业

实地核查不符合项汇总表》。  

A.2 质量管理职责 

A.2.1 组织机构  

企业应有负责质量工作的领导，应设置相应的质量管理机构或负责质量管理工作的人员。 

a) 是否指定领导层中一人负责质量工作； 

b) 是否设置了质量管理机构或质量管理人员。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2.2 管理 

A.2.2.1 职责应规定各有关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 是否规定与产品质量有关的

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 

A.2.2.2 有关的部门、人员的权限和相互关系是否明确。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2.3 有效实施  

在企业制定的质量管理制度中应有相应的考核办法并严格实施，并记录有关结果。 

a) 是否有相应的考核办法； 

b) 是否严格实施考核并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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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3 生产资源提供 

A.3.1 *生产设施 

企业必须具备满足生产和检验所需要的工作场所和设施，且维护完好。 

a) 是否具备满足申请取证产品的生产和检验设施及场所； 

b) 生产和检验设施是否能正常运转。   

——符合； 

——不符合。 

A.3.2 设备工装 

A.3.2.1 *企业必须具有调合工艺（或企业工艺设计文件）中规定的必备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其性能

和精度应能满足生产合格产品的要求。 

a) 是否具有调合规定的必备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必要时应核查其购销合同、发票等凭证及设备

编号； 

b) 非典型生产工艺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是否符合工艺设计文件规定； 

c) 设备工装性能和精度是否满足加工要求； 

d) 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是否与生产规模相适应； 

——符合； 

——不符合。 

A.3.2.2 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应维护保养完好。 

a) 检查设备维护和保养计划及实施的记录； 

b) 生产控制用仪器、仪表的性能和准确度是否满足检定规程的要求并在检定有效期内。 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3.3 测量设备 

A.3.3.1 *企业必须具有本标准出厂检验规定的必备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生

产合格产品的要求（委托外包检验可不配备）。 

a) 是否有本实施细则中规定的必备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其性能、准确度能满足生产需要； 

b) 是否与生产规模相适应。 

——符合； 

——不符合。 

A.3.3.2 企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的有效期内使用。在用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

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并有标识。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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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3.3 企业质检机构的检验设施、场地及能源、照明、采暖、通风等有利于检验工作的正常进行，

配备必须的消防器材和安全防护设施；实验室布局合理，并按检验工作需要进行有效隔离。 

a) 检验设施、场地是否满足要求； 

b) 实验室是否配备必须的消防器材和安全防护设施； 

c) 实验室是否布局合理。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4 人力资源要求 

A.4.1 企业领导 

A.4.1.1 企业领导应具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并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 

A.4.1.2 是否有基本的质量管理常识。 

a) 了解产品质量法、标准化法、计量法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对企业的要求（如企

业的质量责任和义务等）； 

b) 了解企业领导在质量管理中的职责与作用。 

A.4.1.3 是否有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a) 了解产品标准、主要性能指标等； 

b) 了解产品生产工艺流程、检验要求。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4.2 技术 

人员企业技术人员应掌握专业技术知识，并具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a) 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b) 是否掌握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c) 是否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4.3 检验人员 

根据《招用技术工种从业人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第6号令）规定，化学分

析工应取得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核发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或大专以上分析专业毕业证书。检验人员应熟悉

产品检验规定，具有与工作相适应的质量管理知识和检验技能。 

a) 负责成品出厂检验的化学分析工（至少 1名）是否取得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核发的国家职业资格

证书或大专以上分析专业毕业证书； 

b) 检验人员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c) 是否掌握产品标准和检验要求； 

d) 是否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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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是否能熟练准确地按规定进行检验。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4.4 生产人员 

生产人员应能看懂相关技术文件（配方和工艺文件等），并能熟练地操作设备。 

a) 是否熟悉自己的岗位职责； 

b) 是否能看懂相关配方和工艺文件； 

c) 是否能熟练地进行生产操作。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4.5 质量培训 

企业应对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人员进行必要的培训和考核。 

a) 与产品质量相关的人员是否进行了培训和考核,并保持有关记录； 

b) 法律法规有规定的必须持证上岗。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5 技术文件管理 

A.5.1 技术标准 

A.5.1.1 企业应具备和贯彻《实施细则》5.1中规定的产品标准和产品标准中引用的相关标准。 

a) 是否有《实施细则》中所列的与申请产品有关的标准； 

b) 是否为现行有效标准并贯彻执行。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5.1.2 如有需要，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应不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并经公示发布。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此项不适用。 

A.5.2 技术文件 

A.5.2.1 技术文件应准确、有效，且签署、更改手续正规完备。 

a) 技术文件（如设计文件和工艺文件等）是否有效，其技术要求和数据等是否符合有关标准和规

定要求； 

b) 技术文件签署、更改手续是否正规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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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5.2.2 技术文件应具有完整性，文件必须齐全配套。技术文件是否完整、齐全（包括工艺文件的作

业指导书、检验规程等以及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各检验、验证标准或规程等）。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5.2.3 技术文件应和实际生产相一致，各车间、部门使用的文件必须完全一致。 

a) 技术文件是否与实际生产和产品统一一致； 

b) 各车间、部门使用的文件是否一致。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5.3 文件管理 

A.5.3.1 企业应制定技术文件管理制度，文件的发布应经过正式批准，使用部门可随时获得文件的有

效版本，文件的修改应符合规定要求。 

a) 是否制定了技术文件管理制度； 

b) 发布的文件是否经正式批准； 

c) 使用部门是否能随时获得文件的有效版本； 

d) 文件的修改是否符合规定。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5.3.2 企业应有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技术文件管理。是否有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技术

文件管理。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6 过程质量管理 

A.6.1 采购控制 

A.6.1.1 企业应制定采购原、辅材料及外协加工项目的质量控制制度。 

a) 是否制定了控制文件； 

b) 内容是否完整合理。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6.1.2 企业应制定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原、辅材料的供方评价规定，并依据规定进行评价，保存供

方及外协单位名单和供货、协作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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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是否制定了评价规定； 

b) 是否按规定进行了评价； 

c) 是否全部在合格供方采购； 

d) 是否保存供方及外协单位名单和供货、协作记录。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6.1.3 企业应根据正式批准的采购文件或委托加工合同进行采购或外协加工。属发证产品的危险化

学品原、辅材料（包括包装物）应从有生产许可证单位采购。 

a) 是否有采购或委托加工文件（如：计划、清单、合同等）； 

b) 采购文件是否明确了验收规定； 

c) 采购文件是否经正式批准； 

d) 是否按采购文件进行采购； 

e) 危险化学品原、辅材料如属发证产品（包括包装物）应从有生产许可证单位采购。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6.1.4 企业应按规定对采购的原、辅材料以及外协件进行质量检验或者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质量验证，

检验或验证的记录应该齐全。 

a) 是否对采购的质量检验或验证作出规定； 

b) 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或验证； 

c) 是否保留检验或验证的记录。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6.2 工艺管理 

A.6.2.1 企业应制定工艺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并严格进行管理和考核。 

a) 是否制定了工艺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其内容是否完善可行； 

b) 是否按制度进行管理和考核。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6.2.2 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工装器具等应按规定放置，并应防止出现损伤或变质。 

a) 有无适宜的搬运工具、必要的工位器具、贮存场所和防护措施； 

b) 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是否出现损伤或变质。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6.2.3 企业职工应严格执行工艺管理制度，按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等工艺文件进行生产操作。 

A.6.2.4 是否按制度、规程等工艺文件进行生产操作。 

——符合； 

——轻微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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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符合。 

A.6.3 质量控制 

A.6.3.1 企业应明确设置关键质量控制点，对生产中的重要工序或产品关键特性进行质量控制。 

a) 是否对重要工序或产品关键特性设置了质量控制点； 

b) 是否在有关工艺文件中标明质量控制点。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6.3.2 企业应制订关键质量控制点的操作控制程序，并依据程序实施质量控制。 

a) 是否制订关键质量控制点的操作控制程序，其内容是否完整； 

b) 是否按程序实施质量控制。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6.4 产品标识 

企业应规定产品标识方法并进行标识。 

a) 是否规定产品标识方法，能否有效防止产品混淆、区分质量责任和追溯性； 

b) 检查关键过程和最终产品的标识。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6.5 不合格品 

企业应制订不合格品的控制程序，有效防止不合格品出厂。 

a) 是否制订不合格品的控制程序； 

b) 生产过程中发现的不合格品是否得到有效控制； 

c) 不合格品经返工后是否重新进行检验。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6.6 产品销售 

企业应制定产品销售管理制度，建立销售台帐，销售应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

定。 

a) 是否制定了产品销售管理制度； 

b) 是否建立了明晰的销售台帐并与企业申报的《危险化学品销售渠道和产品流向明细表》一致； 

c) 销售是否符合《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的有关规定。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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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7 产品质量检验 

A.7.1 检验管理 

A.7.1.1 企业应设立能独立行使权力的质量检验机构；并制定质量检验管理制度以及检验、试验、计

量设备管理制度。 

a) 是否设立了检验机构； 

b) 能否独立行使权力； 

c) 是否制定了检验管理制度和检测计量设备管理制度。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7.1.2 企业有完整、准确、真实的检验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 

a) 检查主要原材料、半成品、成品是否有检验的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 

b) 检验的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是否完整、准确。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7.2 过程检验 

企业在生产过程中要按规定开展产品质量检验，做好检验记录，并对产品的检验状态进行标识。 

a) 是否对产品质量检验作出规定； 

b) 是否按规定进行检验； 

c) 是否作检验记录； 

d) 是否对检验状况进行标识。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7.3 *出厂检验 

企业应按相关标准的要求，对产品进行出厂检验和试验，出具产品检验合格证，并按规定进行包装

和标识。 

a) 是否有出厂检验规定、包装和标识规定； 

b) 出厂检验和试验是否符合标准要求； 

c) 产品包装和标识是否符合规定。 

——符合； 

——不符合。 

A.7.4 委托检验 

如产品标准要求型式试验或定期检验而需要进行委托检验时，应委托有合法地位的检验机构进行检

验，并签有正式的委托检验合同。 

a) 核查委托检验机构的资质证明； 

b) 核查是否签有正式的委托检验合同，检验报告是否与委托检验机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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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此项不适用。 

A.8 安全防护 

A.8.1 安全生产 

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应定期进行检验、检查。 

a) 是否制定了对危险化学品储存设施定期进行检验、检查的安全生产制度； 

b) 是否对危险化学品储存设备定期进行了检验、检查并保证符合要求。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A.8.2 劳动防护 

企业应对员工进行安全生产和劳动防护培训，并为员工提供必要的劳动防护。 

a) 是否进行了必要的安全生产及劳动防护培训； 

b) 是否提供了必要的劳动防护； 

c) 员工的生产操作是否符合安全规范。 

——符合； 

——轻微缺陷； 

——不符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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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2.11　 未经公安机关批准，运输醇基液体燃料的车辆不得进入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限制通行的区域。
	5.5.2.12　 在运输中，包装应牢固。包装应符合GB 12463的规定。
	5.5.2.13　 运输车辆应有消防安全设施，车辆应当安装GPS卫星定位系统。
	5.5.2.14　 罐式专用车辆的罐体应当经质量检验部门检验合格。
	5.5.2.15　 直接从事道路醇基液体燃料运输的驾驶人员、装卸管理人 员、押运人员，必须掌握道路危险货物运输的有关知识，并经企业所在地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考试合格，取得相应的从业资格证。
	5.5.2.16　 禁止使用报废的、擅自改装的、检测不合格的、车辆技术状况达不到一级的和其它不符合国家规定的车辆从事道路醇基液体燃料运输。除铰接列车、具有特殊装置的大型物件运输专用车辆外，严禁使用普通货车从事醇基液体燃料运输；禁止使用移动罐体(缍偟ྖ욈얖摙ᘀ⥎칎讑蝗舘뉏危썥馏킏錰�
	5.5.2.17　 少量运输、配送可按国家相关行政机构规定的豁免量执行。


	5.6　 灌注要求
	5.6.1　 醇基液体燃料灌注至终端用户燃料容器严禁采用人工或机械搬运重力自流式加注方式。
	5.6.2　 灌注作业时应关闭燃料容器出口阀门，严禁终端用户使用燃具。
	5.6.3　 灌注方式为密闭式加注，灌注前应检查加注设备及辅助设施的性能是否处于正常状态。
	5.6.4　 灌注过程应由具有从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加注，在燃料的灌注作业区应设置警告标志，必要时应设置路障，无关人员不得进入灌注作业区，一般安全距离为20m。
	5.6.5　 进入灌注作业区应遵守下列安全规定：
	5.6.6　 灌注输送泵的电机及辅助电气应为防爆型电气。
	5.6.7　 灌注作业时运输的机动车辆应熄火，雷雨天气加注时，应确认避雷电、防湿潮措施有效，同时停止作业。
	5.6.8　 灌注过程中，加注管管口至燃料容器底部距离不得大于200mm，以防喷溅产生静电。在卸料管管口未浸入液面前，其流速应限制在1m/s以内。
	5.6.9　 在灌注作业过程中，加注人员不得擅自离开工作岗位，同时应注视容器的液位，当容量达90%，立即停止加注醇基液体燃料。
	5.6.10　 灌注场所，燃料容器应配置溢流管，在加注时，燃料容器与车载燃料罐（箱）相连，溢满时流回车载燃料罐（箱），以防止其溢流。
	5.6.11　 灌注完毕后，作业现场如有残留醇基液体燃料必须及时用清水冲洗干净。


	6　 燃具技术要求
	6.1　 生产要求
	6.2　 产品质量要求
	6.2.1　 通用要求
	6.2.1.1　 结构要求
	6.2.1.1.1　 炒菜灶与外部设施的分界为:与燃料容器连接的输送管路连接的第一个螺纹端面、与外部供水管连接的第一个螺纹端面、一级烟道端面(无一级烟道的炒菜灶除外)。
	6.2.1.1.2　 炒菜灶灶体外形结构尺寸宜为:
	6.2.1.1.3　 炒菜灶结构应安全、坚固、耐用，并保证炒菜灶在正常运输、安装、操作时不应有损坏或变形。
	6.2.1.1.4　 炒菜灶在正常使用和维护时应稳定，不应移动、倾斜、翻倒。
	6.2.1.1.5　 炒菜灶可运动零部件动作应准确、灵活，所有部件应易于清扫和维修，不应有滞留食物的凹陷或死角，可触及的部位表面应光滑。
	6.2.1.1.6　 需要拆卸维护、保养的部件应能使用普通工具装卸。需拆下维护的部件应进行专门设计，以保证正确、容易、安全地装回。
	6.2.1.1.7　 炒菜灶部件间采用螺钉、螺母、铆钉等方式的连接应牢固，使用中不应松动。
	6.2.1.1.8　 炒菜灶电气部件外壳防护等级应为IP24。

	6.2.1.2　 燃料系统
	6.2.1.2.1　 醇基液体燃料输送管应设在不易受腐蚀和过热的位置，并固定在灶体上，灶体左右两侧均应能与外部供燃料管连接，其中不使用的一端应进行密封，且只能用专用工具打开。燃料管路中不应使用熔点低于450℃的焊接连接方式。
	6.2.1.2.2　 炒菜灶进料管与外部燃料输送管应采用硬管连接，且应采用管螺纹连接方式，管螺纹应符合GB/T 7306和GB/T 7307的规定，且进料管连接处距地面净高宜大于200mm。
	6.2.1.2.3　 点火应采用电点火器点火，燃料输送管内径不应小于4 mm，其结构应能防止被异物堵塞。
	6.2.1.2.4　 在通往燃烧器的任一燃料管路上，应设置不少于两道可关闭的C级阀门，两道阀门的功能应互为独立。装有燃料自动阀的炒菜灶，应在自动阀之前安装手动式快速切断阀。燃料开关阀门宜采用旋塞阀或球阀，且应带限位结构，开、关标识应明显、清晰。有复ᩎ⪖�౞鑧ॏ뽎躋왒⭶葨ދ옰�
	6.2.1.2.5　 炒菜灶内部燃料管路上不应设置用于调节额定热负荷的阀门。
	6.2.1.2.6　 电点火装置的两个点火电极之间的间距、电极与点火燃烧器之间、点火燃烧器与燃烧器火孔之间的相对位置应准确固定，在正常使用状态下不应移动。
	6.2.1.2.7　 燃料喷嘴与燃烧器的引射器的位置应相对固定，并易于装卸。
	6.2.1.2.8　 燃烧器的结构应坚固，易于装卸、清扫和维修，燃烧器的火孔布置应均匀，不应发生影响使用的变形；燃烧器、电点火装置等部件的相对位置应准确固定，在正常使用中不应松动和脱落。

	6.2.1.3　 空气供应系统
	6.2.1.3.1　 空气供应系统应保证在运行和维护时，不应发生堵塞和非正常调节。
	6.2.1.3.2　 使用风机供应空气时，风机应安装稳固，工作时不应发生滑动，并且应位于不易受腐蚀、过热，易保养、清洁之处，风机转动部件应装有防护网或保护罩。
	6.2.1.3.3　 燃烧器调风装置的旋钮或手柄应设置在便于操作的部位，并应清晰地标有开、关位置及调节方向，且应坚固耐用，操作简便，易于调节，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应自行滑动。

	6.2.1.4　 排烟系统
	6.2.1.4.1　 炒菜灶的一级烟道应凸出灶体。
	6.2.1.4.2　 炒菜灶排烟系统应具备防止堵塞的保护装置。

	6.2.1.5　 水系统
	6.2.1.5.1　 进水接头应设在不易受腐蚀且便于安装的位置，并应采用管螺纹连接，管螺纹应符合GB/T 7306和GB/T 7307的规定。
	6.2.1.5.2　 炒菜灶宜设置水龙头和排水槽，且应与灶体固定连接，水龙头应符合GB 18145的规定，排水出口应设过滤装置。

	6.2.1.6　 电气系统
	6.2.1.6.1　 炒菜灶在正常使用状态时，水不应浸到带电部位，也不应由外部软线连接处浸人到器件内。
	6.2.1.6.2　 装在炒菜灶外壳上的电源开关应采取防水措施，安装部位防护等级应为IPX4。
	6.2.1.6.3　 点火器高压带电部件与非带电金属部件之间的距离应大于点火电极之间的距离，点火操作时不应发生漏电，手可能接触的高压带电部位应进行良好的绝缘。
	6.2.1.6.4　 点火电极导线应尽量缩短并加以固定，必要处应采取绝缘、隔热等措施。

	6.2.1.7　 材料
	6.2.1.7.1　 一般要求
	6.2.1.7.1.1　 炒菜灶的各零部件材料应能承受正常使用条件下的温度和荷载。
	6.2.1.7.1.2　 炒菜灶的隔热、密封应使用不含石棉成分的材料。材料性能应为不燃或在1 min内自然熄灭。
	6.2.1.7.1.3　 与食品直接接触的部件及有可能接触的部件，应使用耐腐蚀、不污染食物、对人体无害的材料。
	6.2.1.7.1.4　 炒菜灶各零部件材料应附有生产单位的质量证明书，炒菜灶制造单位应按质量证明书对材料进行验收，必要时应进行复验。

	6.2.1.7.2　 金属材料
	6.2.1.7.2.1　 炒菜灶各金属部件(耐腐蚀性的材料除外)应进行电镀、喷漆或其他合适的防腐表面处理。
	6.2.1.7.2.2　 炒菜灶的台面、挡水板和尾锅材料应选用不锈钢，且尾锅材质应符合GB 9684的规定。化学成分应符合GB/T 3280的规定，化学成分的测试方法应符合GB/T 11170的规定。
	6.2.1.7.2.3　 炒菜灶的各金属部件厚度应符合表3的规定。


	6.2.1.8　 外观要求
	6.2.1.9　 密封性
	6.2.1.9.1　 燃料系统在关闭燃烧器前阀门的情况下，从与燃料容器连接的输送管路连接处通入0.5MPa的水压，保压5min,不得出现任何渗漏。
	6.2.1.9.2　 水系统在水嘴关闭的情况下，从进水口通入0.5MPa的水压，保压5min,不得出现任何渗漏。

	6.2.1.10　 表面温度
	6.2.1.11　 电气安全
	6.2.1.11.1　 电气强度
	6.2.1.11.2　 内部布线：
	6.2.1.11.3　 电源连接防护
	6.2.1.11.4　 接地措施应符合下述规定：
	6.2.1.11.5　 带电部位与可能接触的金属部位之间，爬电距离应大于4mm。


	6.2.2　 特殊要求
	6.2.2.1　 雾化式灶具
	6.2.2.1.1　 雾化式灶具为安装雾化装置采用对醇基液体燃料进行雾化后燃烧的炒菜灶，采用符合表1规定的醇基液体燃料进行试验时，灶具性能应符合表4规定。
	6.2.2.1.2　 每台雾化式灶具应经检验合格付合格证方可出厂，产品名称应标识为：雾化式醇基燃料中餐商用炒菜灶。其铭牌应标识火眼数量（火眼数量为1个的，可不标识）及主火额定热负荷和总额定热负荷（单位kW，取整数）。

	6.2.2.2　 气化式灶具
	6.2.2.2.1　 气化式灶具为安装电加热气化装置采用对醇基液体燃料进行气化后燃烧的炒菜灶，采用符合表2规定的醇基液体燃料进行试验时，灶具性能应符合表5规定。
	6.2.2.2.2　 每台气化式灶具应经检验合格付合格证方可出厂，产品名称应标识为：气化式醇基燃料中餐商用炒菜灶。其铭牌应标识火眼数量（火眼数量为1个的，可不标识）及主火额定热负荷和总额定热负荷（单位kW，取整数）。



	6.3　 检验要求
	6.3.1　 型式检验
	6.3.1.1　 灶具生产应按下述要求进行型式检验：
	6.3.1.2　 型式检验项目依灶具结构按本标准规定的型式检验项目进行检验。
	6.3.1.3　 型式检验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6.3.1.4　 型式检验不合格不得生产，应整改后重新送检合格，方可生产。

	6.3.2　 出厂检验
	6.3.2.1　 生产的每台灶具均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包括表4或表5规定的项目（燃烧废气可在安装现场或年度检查时进行检测）。
	6.3.2.2　 出厂检验可由生产单位质量检验部门进行，出厂检验合格后，核发合格证明方可出厂。


	6.4　 安装要求
	6.4.1　 燃具应有生产企业或协会认定的专业安装人员进行安装，安装后应按出厂检验要求进行检验，并保留检验记录。
	6.4.2　 燃具安装后应对使用者进行培训，培训合格后由协会核发操作作业证。
	6.4.3　 燃具安装后宜委托具备相关检测能力的机构对厨房内燃烧废气进行检测，并按每年一次周期进行检测。

	6.5　 使用规则
	6.5.1　 用户使用时应遵循以下安全规则：
	6.5.2　 严禁将醇基液体燃料用于消费者单独使用的火锅、煎盘等燃具。


	7　 燃料容器生产和使用要求
	7.1　 燃料容器质量要求
	7.1.1　 燃料容器的容积应小于0.98m3，其储量不得超过容积的90%。
	7.1.2　 燃料容器应为立式圆柱形或方形的密闭式储罐。
	7.1.3　 燃料容器罐体采用不锈钢应选用奥氏体型不锈钢（0Cr17Ni11M02、00Cr17Ni14M02、0Cr18Ni9、00Cr18Ni10、1Cr18Ni9Ti、0Cr19Ni9和1Cr18Ni9或其它同类国外牌号）焊接而成，最小壁厚不ൟ靜ཎ踀㄀⸀㔀洀洰�
	7.1.4　 燃料容器应配备防静电接地装置、可视液位计、呼吸阀、溢满回收装置、机械式出口总开关阀门等装置。
	7.1.5　 泄漏试验：燃料箱注满水（水加至容量的100%），静置24h后，不得出现渗漏现象。
	7.1.6　 燃料容器上应设置永久、醒目标签，标签内容包括（不限于）：

	7.2　 型式检验
	7.2.1　 燃料容器生产应按下述要求进行型式检验：
	7.2.2　 型式检验项目按本标准规定的项目进行全检。
	7.2.3　 型式检验应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检验。
	7.2.4　 型式检验不合格不得生产，应整改后重新送检合格，方可生产。

	7.3　 出厂检验
	7.3.1　 生产的每个燃料容器均应进行出厂检验，出厂检验项目为除不锈钢材质外的本标准规定的项目。
	7.3.2　 出厂检验可由生产单位质量检验部门进行，出厂检验合格后，核发合格证明方可出厂。

	7.4　 安装要求
	7.4.1　 燃料容器应安装在5.4.2.3规定的地点，应采用固定式安装，安装应牢固，不得有倾覆现象，安装后燃料箱箱体最高位置不得高于安装地面2.2m（不含突出部件高度）。
	7.4.2　 室内装设应有良好通风，通风不好的，应安装可燃气体报警器和防爆风机，室外装设应采取防雨水、放曝晒、防盗等措施。
	7.4.3　 燃料容器、管路、阀门系统应严密，不得有液、气泄漏，阀门、管道连接处应选用不泄漏型的密封材料。
	7.4.4　 储存间所有电气设备、辅助设施应为防爆型，应按GB 50140-2005的要求，配备相应灭火器材。
	7.4.5　 燃料容器应有生产企业或协会认定的专业安装人员进行安装，安装后应按出厂检验要求进行检验，并保留检验记录。
	7.4.6　 燃具安装后应对终端用户进行安全、技能培训，培训合格后由协会核发操作作业证。

	7.5　 使用规则
	7.5.1　 燃具使用后应立即将燃料容器出口总阀门关闭，采用“即用即开、用完即关”的安全原则。
	7.5.2　 使用单位岗位操作人员每天应检查阀门、开关等控制装置的安全情况，使用单位每月组织管理、专业、操作人员集中开展一次检查，主要检查燃料容器、管路、呼吸阀、密封垫等安全情况，检查应做好记录并存档。


	8　 经营管理
	8.1　 协会应对醇基液体燃料调配和醇基液体燃料燃具及燃料容器的生产单位进行资质审核认定，审核合格后，生产单位方可进入协会会员单位开展经营活动。
	8.2　 协会应对醇基液体燃料燃具及燃料容器的安装、检验/检查人员进行培训、考核，核发资质证书。安装、检验/检查人员应取得资质证书后方可上岗。

	9　 监督检查
	9.1　 协会应每年对会员单位的醇基液体燃料调配、燃具生产、燃料容器生产单位进行年度考核，对考核不合格的给予整改通知，限期整改，并将检查结果报送相关行政主管部门。
	9.2　 协会应每年对终端用户的燃具、燃料容器配合相关行政职能部门进行监督检查，经检查使用期限在保修期限以内的器具，出现质量问题，由原生产厂家无偿进行修复；保修期限以外的由原生产厂家进行修理或由协会推荐厂家进行维修，维修费用由终端用户承担。经修复ൔ໿౎쵎ൔࡨ㱶葖桑睵ㅓ住ᩓ텑﷿ಉ腬䉏罵⢀բ욖摐屵⠰ə艏罵⢀Վ쵥罵⡶蓿౓住ᩣॺ୞轎੢ꕶ玈䱥㽎㭻ꆐ౎ᑦ๸湔䩷侀끎譥䖍⍎ﭵㅏ罵⢀Ց梐罢씰�

	10　 事故处理
	10.1　 燃具事故处理应按国家相关规定进行，重大事故处理应按有关规定进行；由有关部门组成调查组进行调查处理。
	10.2　 第一见证人应保护好现场，并立即通知有关部门勘察现场、封存燃具、燃料容器及输送管道。
	10.3　 处理燃具器具，燃料容器、输送管道等事故时，应按与燃具器具有关的规章、标准，对事故做出四个技术鉴定证书：
	10.4　 由于违反规定造成的伤害和财产损失，其责任和赔偿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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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醇基液体燃料调合现场检查细则
	A.1　 实地核查结论的判定原则
	A.1.1　 本办法进行判定核查结论的内容：一、质量管理职责，二、生产资源提供，三、人力资源要求，四、技术文件管理，五、过程质量管理，六、产品质量检验，七、安全防护共7章26条40款。
	A.1.2　 项目结论的判定：
	A.1.3　 核查结论的确定原则：否决项目全部符合，非否决项目中轻微缺陷不超过8款，且无不符合项，核查结论为合格。否则核查结论为不合格。
	A.1.4　 审查组依据本办法对企业实地核查后，填写《醇基液体燃料调合企业实地核查报告》和《企业实地核查不符合项汇总表》。

	A.2　 质量管理职责
	A.2.1　 组织机构
	A.2.2　 管理
	A.2.2.1　 职责应规定各有关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权限和相互关系。 是否规定与产品质量有关的部门、人员的质量职责。
	A.2.2.2　 有关的部门、人员的权限和相互关系是否明确。

	A.2.3　 有效实施

	A.3　 生产资源提供
	A.3.1　 *生产设施
	A.3.2　 设备工装
	A.3.2.1　 *企业必须具有调合工艺（或企业工艺设计文件）中规定的必备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生产合格产品的要求。
	A.3.2.2　 企业的生产设备和工艺装备应维护保养完好。

	A.3.3　 测量设备
	A.3.3.1　 *企业必须具有本标准出厂检验规定的必备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其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生产合格产品的要求（委托外包检验可不配备）。
	A.3.3.2　 企业的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应在检定或校准的有效期内使用。在用检验、试验和计量设备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并有标识。
	A.3.3.3　 企业质检机构的检验设施、场地及能源、照明、采暖、通风等有利于检验工作的正常进行，配备必须的消防器材和安全防护设施；实验室布局合理，并按检验工作需要进行有效隔离。


	A.4　 人力资源要求
	A.4.1　 企业领导
	A.4.1.1　 企业领导应具有一定的质量管理知识，并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
	A.4.1.2　 是否有基本的质量管理常识。
	A.4.1.3　 是否有相关的专业技术知识。

	A.4.2　 技术
	A.4.3　 检验人员
	A.4.4　 生产人员
	A.4.5　 质量培训

	A.5　 技术文件管理
	A.5.1　 技术标准
	A.5.1.1　 企业应具备和贯彻《实施细则》5.1中规定的产品标准和产品标准中引用的相关标准。
	A.5.1.2　 如有需要，企业制定的产品标准应不低于相应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要求，并经公示发布。

	A.5.2　 技术文件
	A.5.2.1　 技术文件应准确、有效，且签署、更改手续正规完备。
	A.5.2.2　 技术文件应具有完整性，文件必须齐全配套。技术文件是否完整、齐全（包括工艺文件的作业指导书、检验规程等以及原材料、半成品和成品各检验、验证标准或规程等）。
	A.5.2.3　 技术文件应和实际生产相一致，各车间、部门使用的文件必须完全一致。

	A.5.3　 文件管理
	A.5.3.1　 企业应制定技术文件管理制度，文件的发布应经过正式批准，使用部门可随时获得文件的有效版本，文件的修改应符合规定要求。
	A.5.3.2　 企业应有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技术文件管理。是否有部门或专（兼）职人员负责技术文件管理。


	A.6　 过程质量管理
	A.6.1　 采购控制
	A.6.1.1　 企业应制定采购原、辅材料及外协加工项目的质量控制制度。
	A.6.1.2　 企业应制定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原、辅材料的供方评价规定，并依据规定进行评价，保存供方及外协单位名单和供货、协作记录。
	A.6.1.3　 企业应根据正式批准的采购文件或委托加工合同进行采购或外协加工。属发证产品的危险化学品原、辅材料（包括包装物）应从有生产许可证单位采购。
	A.6.1.4　 企业应按规定对采购的原、辅材料以及外协件进行质量检验或者根据有关规定进行质量验证，检验或验证的记录应该齐全。

	A.6.2　 工艺管理
	A.6.2.1　 企业应制定工艺管理制度及考核办法，并严格进行管理和考核。
	A.6.2.2　 原辅材料、半成品、成品、工装器具等应按规定放置，并应防止出现损伤或变质。
	A.6.2.3　 企业职工应严格执行工艺管理制度，按操作规程、作业指导书等工艺文件进行生产操作。
	A.6.2.4　 是否按制度、规程等工艺文件进行生产操作。

	A.6.3　 质量控制
	A.6.3.1　 企业应明确设置关键质量控制点，对生产中的重要工序或产品关键特性进行质量控制。
	A.6.3.2　 企业应制订关键质量控制点的操作控制程序，并依据程序实施质量控制。

	A.6.4　 产品标识
	A.6.5　 不合格品
	A.6.6　 产品销售

	A.7　 产品质量检验
	A.7.1　 检验管理
	A.7.1.1　 企业应设立能独立行使权力的质量检验机构；并制定质量检验管理制度以及检验、试验、计量设备管理制度。
	A.7.1.2　 企业有完整、准确、真实的检验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

	A.7.2　 过程检验
	A.7.3　 *出厂检验
	A.7.4　 委托检验

	A.8　 安全防护
	A.8.1　 安全生产
	A.8.2　 劳动防护



